附件2：

丹东市留置看护与公安技术服务中心公开招聘
事业编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
	姓 名
	
	性 别
	
	户籍所在地
	
	粘贴2寸白底彩色证件照

	民 族
	
	婚姻状况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 历
	
	专业
	
	毕业院校
	
	

	身份证

号  码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	

	现工作

单  位
	 
	联系方式
	
	

	报考单位及岗位
	
	岗位代码
	

	是否为

部队退转军人
	☐是     ☐否

	获得三等治安荣誉奖章的笔试成绩加0.1分
	加    分
	获得二等治安荣誉奖章的笔试成绩加0.3分
	加    分
	获得一等治安荣誉奖章的笔试成绩加0.5分
	加    分
	在丹东市公安机关及以上机关“两优一先”评选活动中获得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的笔试成绩加0.5分
	加    分
	获得年度考核优秀辅警的笔试成绩加0.5分
	加    分
	加在连续参加辅警工作满一年的基础上，每超过一年笔试成绩加0.2分（即从辅警工作第二年开始计算）
	加    分
	总分
-------

	学习

及工作

简历
	起止日期
	所在单位及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家庭成员及其主要社会关系情况
	姓  名
	关 系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政治面貌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
	
	
	
	

	家庭主要成员及近亲属中有无违法犯罪情况
	
	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有无家庭性遗传病史
	

	承诺

签名
	以上填写信息情况属实。如有不符，责任自负。

报名人签名：


资格审查人员填写：

	资格审查项目

（合格的打√）
	年龄
	学历
	专业
	户籍
	工作经历
	其他

	
	
	
	
	
	
	

	初审意见：
	复审意见：
	备注说明：


注：此表须填写完整打印后粘贴照片，手写无效。

